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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 114年第 3季活動中心場地開放資訊 

一、 開放登記日期及方式： 

◎全部採網路報名 

1. 網路報名： 

(1) 網路報名網址同步公告於本頁下方。**請勿使用往季連結**，以免資料庫匯入

錯誤。 

(2) 報名時間：網址公布起至114年6月16日(一)中午12時止(資料擷取至6月16日中

午12時止)  

(3) 報名名單將於6月18日(三)中午12時前公告於本校網頁-最新公告。 

(4) 公告名單有誤時，請於6月19日(四)08時30分-16時來電更正，電話：2792-

4772分機404林小姐，逾時不候。 

二、 抽籤日期及時間：114年6月20日(五)上午9時30分電腦抽籤。 

1. 本次以電腦選號器進行抽籤，序號於抽籤當日公開編列，每場次抽１正取３備取。 

2. 因疫情關係，抽籤現場不開放到場參觀，全程將錄影備檔。 

3. 抽籤完成後當日上午12:00以前，將正備取名單公布於網頁，請正取聯絡人自行來

電27924772#404確認(請自報姓名、身份證後五碼、手機號碼)，若於下午3點前未

聯繫則視同放棄，將依序聯繫備取人員。 

三、 抽籤地點：本校逸仙二樓簡報室。 

四、 注意事項： 

1. 羽球及籃球場地每人／每團體僅能登記一個場地及一個時段之抽籤。若發現有重覆

報名者將隨機刪除僅留一名額;連絡電話重覆登記者，亦同。若有疏漏以致最後抽

籤完成有重覆抽中場地者，將全部取消資格。 

2. 網球場地共有3面，每人／每團體最多登記6個時段，如 A登記「星期二18:00-

21:00-A面、星期二18:00-21:00-B面、星期二18:00-21:00-C 面」，B僅登記「星

期二18:00-21:00-A面」，A優先錄取，不須參與抽籤。最靠近操場跑道是 A 面，中

間 B面，靠近民宅是 C面 

3. 中籤後，核對中籤者之身分證字號與報名不符者，將取消其中籤資格，由備取補

上。 

4.場地由正取之單位(人員)具名租借，如抽到後未使用全部場地，可自行協調提供給 

其他未抽到之隊伍租借，並由校方開立收據，不得自行轉租。備取僅於正取放棄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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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時始有資格。 

5.114年度場地費及停車費如附件1及附件2，請務必詳閱相關費用後再行報名。 

五、 繳款事項 

1. 抽到場地之個人/團體請於6月23日(一)至6月27日(五)上班時間(中午不休息) 8：

00～16：00前繳費（包含場地費、停車費及保證金）。 

2. 繳費收據請妥善保存，如需辦理退費應附收據正本，倘若遺失依財政局規定須於領

據張貼收據金額千分之四印花稅。 

六、 其他提醒事項 

本季場地申請書及停車申請等表件，一併附加於公告中籤的訊息中，請先行填寫用

印後進行申請。 

七、 報名網址（請用 chrome開啟） 

https://forms.gle/sdMWZToa9FKxZEDK7      

      

 

 

 

                                                    

 

                                                         

https://forms.gle/sdMWZToa9FKxZED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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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場地費用 保證金 備註 

羽球及籃

球場地費 
1100/每小時 5000元/季 

依「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場地開放

時間暨收費標準(106.9.1修正)」 

羽球及籃

球停車費 
480/每季每車  

依「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停車管理

要點(110.1.11修正)」每團體(個

人)由申請人統一申請，校方依車號

製作停車證，依場租規定時間憑證停

車。 

網球場地

費 

240元/面/1 小

時。 

夜間照明加收 50 

元/1面/每小時。 

10000元/季 

1.依「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場地開

放時間暨收費標準(106.9.1修正)」 

2.「夜間」即指從 18:00起至 21:00 

網球停車

費 
300/每季每車  

依「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場地開放

時間暨收費標準(106.9.1修正)」 

羽球及籃

球冷氣費

(每年 6-10

月收取) 

9.95 噸 *13 元 

*4台=517元/每

小時 

 

依「臺北市立三民國民中學場地開放

時間暨收費及保證金扣罰標準」，113

年 8月 26日校務會議通過。羽球場

地未租滿，仍須全額繳納冷氣費用。 

範例 

*A(新承租者)租週一 19:00-21:00籃球場 2小時，登記 5台車，總繳費用

31,600元，計算如下： 

1.場地費：假設本季可用天數 11次，11天*2hr*1100元=24,200元。 

2.停車費：登記 5台車，5*480=2,400元（均以 A的名義登記，以利收據開立） 

3.場地保證金：場地費保證金 5,000元(若上季已繳，則收據續用即可) 

4.冷氣費：517*2=1,034元(6-10月收費)。 

若下季不續租，且無其他違反規定事項，經申請則退還場地保證金 5,000元至 A

的戶頭。 

*B(新承租者)租週一 18:00-21:00(夜間時段)網球場 3小時，3面場地，登記 6

台車，總繳費用 40,510元，計算如下： 

1.場地費：假設本季可用天數 11次，11天*3hr *3面*(240+50)元=28,710。 

2.停車費：登記 6台車，6*300=1,800元（均以 B的名義登記，以利收據開立）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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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依法全面禁菸，將不定時查閱監視器，每日早上派員至場地檢查並拍照佐

證，將照片上傳於活動中心相簿。 

    *若經發現場地租借團體或個人於校內抽菸，每次扣保證金 100元 

    ＊本校依法禁用美耐皿及一次性餐具，如有使用，請自行帶回處理，若使用後

棄於本校者，每次將扣除保證金 100元 

    *請球友們勿碰校內冷氣和舞台相關設備，若經發現損壞，由本校報修後，將

依原價索取賠償。 

    (本校人員不定期拍照存證) 

3.場地保證金：場地費保證金 10,000元(若上季已繳，則收據續用即可) 

若下季不續租，且無其他違反規定事項，經申請則退還場地保證金 10,000元至

B的戶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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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中 114年場地開放第 3 季收費標準(羽球)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7月 1日 7月 2日 7月 3日 7月 4日 7月 5日 

 7月 6日 7月 7日 7月 8日 7月 9日 7月 10日 7月 11日 7月 12日 

 7月 13日 7月 14日 7月 15日 7月 16日 7月 17日 7月 18日 7月 19日 

 7月 20日 7月 21日 7月 22日 7月 23日 7月 24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7日 7月 28日 7月 29日 7月 30日 7月 31日 8月 1日 8月 2日 

 8月 3日 8月 4日 8月 5日 8月 6日 8月 7日 8月 8日 8月 9日 

 8月 10日 8月 11日 8月 12日 8月 13日 8月 14日 8月 15日 8月 16日 

 8月 17日 8月 18日 8月 19日 8月 20日 8月 21日 8月 22日 8月 23日 

 8月 24日 8月 25日 8月 26日 8月 27日 8月 28日 8月 29日 8月 30日 

 

8月 31日 9月 1日 9月 2日 9月 3日 9月 4日 9月 5日 9月 6日 

9月 7日 9月 8日 9月 9日 9月 10日 9月 11日 9月 12日 9月 13日 

9月 14日 9月 15日 9月 16日 9月 17日 9月 18日 9月 19日 9月 20日 

9月 21日 9月 22日 9月 23日 9月 24日 9月 25日 9月 26日 9月 27日 

9月 28日 9月 29日 9月 30日     

備註→ 

場地名稱↓ 

    1.7/3新生訓練前

佈置停租。 

1.7/11幼兒園畢典

前佈置停租。 

2.7/25義警大隊訓

練前佈置停租。 

1.7/12幼兒園畢業

典禮，僅停租

08:00-12:00。 

2.7/26義警大隊訓

停租。 

羽球  

13 次 13 次 14 次 13 次 12 次 11 次 11或 12 次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4 次

=30,8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2 次

=26,4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1 次

=24,200 元 

1.08:00-12:00

時段：1100 元

X2 小時 X11

次=24,200 元 

2.12:00-18:00

時段：1100 元

X2 小時 X12

次=26,400 元 

 

承租人注意事項： 

1.承租人於上表已刪除日期外，如有其他無法承租日期，請事先於場地使用申請書上剔除，

若屬臨時無法使用將不予退費。 

2.如遇學校臨時活動需使用場地，將通知承租人，並將該場次延至下季續用。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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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中 114年場地開放第 3 季收費標準(籃球)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7月 1日 7月 2日 7月 3日 7月 4日 7月 5日 

 7月 6日 7月 7日 7月 8日 7月 9日 7月 10日 7月 11日 7月 12日 

 7月 13日 7月 14日 7月 15日 7月 16日 7月 17日 7月 18日 7月 19日 

 7月 20日 7月 21日 7月 22日 7月 23日 7月 24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7日 7月 28日 7月 29日 7月 30日 7月 31日 8月 1日 8月 2日 

 8月 3日 8月 4日 8月 5日 8月 6日 8月 7日 8月 8日 8月 9日 

 8月 10日 8月 11日 8月 12日 8月 13日 8月 14日 8月 15日 8月 16日 

 8月 17日 8月 18日 8月 19日 8月 20日 8月 21日 8月 22日 8月 23日 

 

8月 24日 8月 25日 8月 26日 8月 27日 8月 28日 8月 29日 8月 30日 

8月 31日 9月 1日 9月 2日 9月 3日 9月 4日 9月 5日 9月 6日 

9月 7日 9月 8日 9月 9日 9月 10日 9月 11日 9月 12日 9月 13日 

9月 14日 9月 15日 9月 16日 9月 17日 9月 18日 9月 19日 9月 20日 

9月 21日 9月 22日 9月 23日 9月 24日 9月 25日 9月 26日 9月 27日 

9月 28日 9月 29日 9月 30日     

備註→ 

場地名稱↓ 

      
 

籃球 

 
13 次 13 次 14 次 13 次 13 次 13 次 13 次 

備註→ 

場地名稱↓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4 次

=30,8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2 次

=26,4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1100 元 X2 小

時 X13 次

=28,600 元 

 

承租人注意事項： 

1.承租人於上表已刪除日期外，如有其他無法承租日期，請事先於場地使用申請書上剔除，

若屬臨時無法使用將不予退費。 

2.如遇學校臨時活動需使用場地，將通知承租人，並將該場次延至下季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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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國中 114年場地開放第 3 季收費標準(網球)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7月 1日 7月 2日 7月 3日 7月 4日 7月 5日 

 7月 6日 7月 7日 7月 8日 7月 9日 7月 10日 7月 11日 7月 12日 

 7月 13日 7月 14日 7月 15日 7月 16日 7月 17日 7月 18日 7月 19日 

 7月 20日 7月 21日 7月 22日 7月 23日 7月 24日 7月 25日 7月 26日 

 7月 27日 7月 28日 7月 29日 7月 30日 7月 31日 8月 1日 8月 2日 

 8月 3日 8月 4日 8月 5日 8月 6日 8月 7日 8月 8日 8月 9日 

 8月 10日 8月 11日 8月 12日 8月 13日 8月 14日 8月 15日 8月 16日 

 8月 17日 8月 18日 8月 19日 8月 20日 8月 21日 8月 22日 8月 23日 

 

8月 24日 8月 25日 8月 26日 8月 27日 8月 28日 8月 29日 8月 30日 

8月 31日 9月 1日 9月 2日 9月 3日 9月 4日 9月 5日 9月 6日 

9月 7日 9月 8日 9月 9日 9月 10日 9月 11日 9月 12日 9月 13日 

9月 14日 9月 15日 9月 16日 9月 17日 9月 18日 9月 19日 9月 20日 

9月 21日 9月 22日 9月 23日 9月 24日 9月 25日 9月 26日 9月 27日 

9月 28日 9月 29日 9月 30日     

備註→ 

場地名稱↓ 

      
 

籃球 

 
13 次 13 次 14 次 13 次 13 次 13 次 13 次 

備註→ 

場地名稱↓ 

依所承租面數計

算，請洽詢承辦

人。 

依所承租面數計

算，請洽詢承辦

人。 

依所承租面數計

算，請洽詢承辦

人。 

依所承租面數計

算，請洽詢承辦

人。 

依所承租面數計

算，請洽詢承辦

人。 

依所承租面數計

算，請洽詢承辦

人。 

依所承租面數計

算，請洽詢承辦

人。 

 

承租人注意事項： 

1.承租人於上表已刪除日期外，如有其他無法承租日期，請事先於場地使用申請書上剔除，

若屬臨時無法使用將不予退費。 

2.如遇學校臨時活動需使用場地，將通知承租人，並將該場次延至下季續用。 

 


